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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合作，藉由跨部會已介接資訊系統之資料加值，運用大數據，針對相關產品流向資訊，進

行風險分析及預警預判。 

三、教育部建置之「校園食材登錄平臺」，各級學校、員生消費合作社及公設幼兒園均已於民國

104 年 9 月上線登錄，食安事件發生時，透過平臺可立即確認問題食品之影響範圍，快速通知

學校下架，對於未來預定使用之問題食品，亦可做到預警通報功能。另透過供餐菜色、熱量

及食物份數之紀錄及分析，可進一步協助學生加強個人飲食健康自主管理。又該平臺目前已

介接衛福部非登不可系統及行政院農委會 CAS、產銷履歷等系統，故學校午餐所用午餐食材

之供應商及食材之相關認證、驗證標章資訊，均可在該平臺揭露，且本（105）年已規劃與衛

福部非追不可系統進行介接，期落實校園食品安全管理，營造安全健康之學校飲食環境。 

（六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大陸地區配偶取得公民權益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7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40） 

李委員就大陸地區配偶取得公民權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隨跨境移動日益頻繁，多元文化已浸潤於日常生活中，為使新住民在臺適性發展，得到完善協

助與照顧，政府甚為重視並持續擘劃各項作為，以建構新住民更友善之生活環境。 

二、有關新住民取得公民權年限問題，大陸地區配偶與外籍配偶來臺制度係適用不同法規。 

大陸地區配偶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、「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

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」等相關規定，在臺依親居留滿 4 年且每年居住逾 183 日，得申

請長期居留，連續居留滿 2 年且每年居住逾 183 日，得申請定居，是大陸地區配偶取得身分

年限為 6 年；外籍配偶則依「國籍法」、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等相關規定，在臺外僑居留滿 3

年且每年居住 183 日以上，經許可歸化後得申請居留，分別居留 1 年（未出境）、2 年（每年

居住 270 日以上）或 5 年（每年居住 183 日以上）後，得申請定居，是外籍配偶取得身分年

限為 4 至 8 年。 

三、考量大陸地區配偶與外籍配偶取得身分證年限問題，涉及外來人口移入制度，社會各界尚有不

同意見；政府將在取得社會共識下，整體周延考量新住民權益保障，逐步檢討相關政策，致

力保障其在臺就業、健康與工作權益，同時亦將持續落實對大陸地區配偶之生活照顧。 

（六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培慧就部會審查會審查過程資訊揭露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11） 

蔡委員就部會審查會審查過程資訊揭露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發基金於民國 102 年 12 月辦理「創業天使計畫」，計畫執行期間 5 年，由國發基金匡列 10


